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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公告

由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之全資子公司
廣 東 移 動 通 信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發 行 總 額 人 民 幣 50億 元

及 於 2011年 到 期 的 有 擔 保 債 券
的 利 率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的全資運營子公司廣東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將在中
國境內發行的總額人民幣50億元（約合47.2億港元）及於2011年到期的有擔保債券，經中華人民共和
國有關主管機關批准的債券基本利差已確定為1.75%，在債券存續期內固定不變。如果債券發行首
日（2001年6月18日）的基准利率（即中國人民銀行公佈規定的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儲蓄存款利率）與
今日的該利率2.25%相同，則第一個計息年度的債券年利率將確定為4%。董事會認為發行人民幣債
券，能使本集團得以運用相對便宜的資本，並能拓寬本公司的融資渠道及投資者基礎，有助於優化
本公司的融資結構、減低資金成本及規避風險。

債券的利率

茲提述日期為2001年5月30日，由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各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
發出的有關本公司的全資運營子公司廣東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發行人」）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境內發行總額人民幣50億元（約合47.2億港元）及於2011年到期的有擔保債券（「債券」）的公告（「公
告」）。

公告中提到，債券的票面利率（計息年利率）等於基准利率與基本利差之和。基准利率為發行首日和其
他各計息年度起息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規定的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儲蓄存款利率。基本利差根據發行
時簿記建檔等情況，由發行人與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作為債券發行的主承銷商）按照中國有關規定
協商並經有關主管機關批准後最終確定。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經中國有關主管機關
批准的債券基本利差已確定為1.75%，在債券存續期內固定不變。如果債券發行首日（2001年6月18日）
的基准利率（即中國人民銀行公佈規定的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儲蓄存款利率）與今日的該利率2.25%相
同，則第一個計息年度的債券年利率將確定為4%。

發行債券對本集團的財務影響

公告中提到，債券所籌資金將全部用於償還本公司於2000年為收購七省、市、自治區移動通信公司而
通過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中國移動（深圳）有限公司舉借的人民幣125億元（約合117.9億港元）銀團貸款
（「銀團貸款」）的部份款項。按照前段假設而計算的第一個計息年度的債券年利率4%，與銀團貸款的
加權平均年利率約5.2%相比，節省約1.2%。董事會預期本集團每年將可節省約人民幣6,000萬元（約合
5,660萬港元）的利息支出。董事會認為發行人民幣債券，能使本集團得以運用相對便宜的資本，並能
拓寬本公司的融資渠道及投資者基礎，有助於優化本公司的融資結構、減低資金成本及規避風險。

本公司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

為方便　閣下，本公佈提供人民幣兌港元的換算價為：人民幣1.06元=1.00港元。提供上述換算價並不
意味著港元一定能夠按照上述換算價兌換成人民幣。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王曉初

董事長

香港，2001年6月15日


